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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資格 
 完全不懂游泳或在不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下未能成功游泳 15 米的初小

學童  
 出生於 2016 年及從未參加本計劃 

目的 

 為參加者提供 20 堂（合共 20 小時）的免費習泳課程，使他們能在不

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下成功游泳 15 至 25 米的距離 
 使參加者於幼年時掌握基本游泳技巧和求生技能、建立自信和促進個

人成長 
 讓基層家庭兒童得享平等學習游泳的機會 

名額 

 2,100 人 
 如報名人數超額，本計劃將以抽籤方式錄取參加者，以下參加者

可獲優先抽籤： 
- 第一優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 
- 第二優先：「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受助人 
- 第三優先：「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半額]」受助人 

 如優先抽籤名額用盡後仍有餘額，剩餘名額將以抽籤方式決定。 
費用  全免 

上課日期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獎勵 

 出席率達 80%以上（共 20 堂計，即出席了 16 堂課或以上）的參加者

可獲取：  
 電子證書一張 
 參加「習泳小勇士：暢遊新體驗」特別活動的資格  

- 參加者需同時成功完成游泳測試中之指定挑戰項目 及「習泳

小勇士：網上教室」活動 

報名手續 

 於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下稱「計劃」）網頁（ https://www.jc-
learntoswim.hk/hk/）報名，亦可親身遞交或郵寄至計劃辦公室。 

 如親身遞交或郵寄報名表格，請填妥表格及準備參加者下列資料至計

劃辦公室： 
 40 毫米(闊) x 50 毫米(高) 的正面全新近照一張（照片的背景應

無任何裝飾，頭部不可戴帽或類似的其他物品）；及 
 出生證明副本 

- 香港身份證 或 香港出世紙 或 護照； 
- 須清楚顯示參加者出生年份為 2016 年；及／或 

 （如適用，如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 
- 需提交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療

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文件必須顯示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7
月 4 日或之後）；或 

 （如適用，如為「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受助人 [全額或半額]） 
- 需提交由學生資助處發出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2022／

23 – 申請結果通知書」副本（文件必須顯示獲批資助的學年

為 2022／2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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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名日期  2023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以郵戳日期為準 

公佈取錄名單  2023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 
 取錄名單將於計劃網站公佈 

須知 

 申請者須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並考慮是否適宜參加賽馬會小學生習

泳計劃。如有疑問，請咨詢醫生的意見。 
 每位申請者只可填交一份報名表格（包括網上、郵寄及親身報名）。 
 每位合資格申請者，只可參加本計劃一次。如發現違規者，其報名或

參加資格將被即時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未完整填寫的報名表格（包括欠缺簽名）或所遞交的資料不齊全，該

報名將不獲處理。 
 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或半額]」受助

人未能提供有效副本，將被視為「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非學校

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或半額]」受助人。 
 如其他資料提供齊全（即相片及出生證明副本），該報名亦會接

受處理；但不會獲優先抽籤。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報名表格，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夠郵資。

本計劃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而此等郵件將交由香港郵政處

理。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防疫措施及安排，本計劃有機

會因應疫情及政府防疫措施而改動，並將保留最終決定權；請密切留

意本計劃網站最新公佈。如為參加者帶來不便，敬希見諒。 
 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保留隨時修改任何資料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

知。如有任何爭議，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保留一切有關本計劃課程、

活動、公開資料的最終解釋權、決定權及修改權。 
查詢電話  （852）2335 0662 

傳真號碼  （852）2335 0200 

地址  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9 樓 I 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早上 10 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  info.learntoswim@hkgswimming.org.hk 

網址  https://www.jc-learntoswim.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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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由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辦公室填寫 申請編號: JC-3 
 
收表職員及日期: _______________   郵寄   親身   入表職員及日期: _______________   
 
 
 資料齊全    資料欠：相/ ID/ CSSA/ TA (全/半)/ 簽名  跟進職員及日期(如需) : ____________ 
 
覆核及日期: _____________  (如不合資格，原因：                                          )  
請以正楷及藍／黑色筆填寫以下各欄，並在適當的空格 以"✓" 號表示。 
第一部份：申請者個人資料（*必須填寫）  
（申請者的姓名及出生日期須與其香港身份證 或 香港出世紙 或 護照上資料相同） 

*英文姓氏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40 毫米(闊) x  
50 毫米(高)  

的正面全新近照 
（照片的背景應無任何裝飾，

頭部不可戴帽或類似的 
其他物品） 

 
請將相片貼在此 

*英文名字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中文全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必須出生於 2016 年） 

月      日 *居住地區 
 

*香港手提電話號碼 
（以作收取短訊通知） 

(852) 

*出生證明證件類別 *出生證明證件號碼 
首 5 位英文字母及/或數字 
(如：A1234/AA123/12345) 

 香港身份證 

 香港出世紙 

 護照或其他  
*電郵地址 

（以作收取電郵通知）  

*香港通訊地址 

（游泳用品將以速遞形式寄送到此地址給獲取錄者，請確保所提供的地址正確無誤） 

 

*有否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有    否  
備註： 
(1) 如有，須一併提交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療費用豁免證明書」

副本（文件必須顯示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7 月 4 日或之後）； 
(2) 「綜援」受助人將獲第一優先取錄，如未能提供有效副本，則被視為「非綜援受助人」。 

*有否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書簿津貼」）？  
 有（全額）             有（半額）             否  
備註： 
(1) 如有，須一併提交由學生資助處發出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2022／23 – 申請結果通

知書」副本（文件必須顯示獲批資助的學年為 2022／23 學年）； 
(2) 「全額」書簿津貼受助人將獲第二優先取錄，「半額」獲第三優先取錄，如未能提供有效

副本，則被視為「非學校書簿津貼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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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衣尺碼 
（獲取錄者將免費 
獲贈泳裝一套） 

泳班將於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進行，獲取錄者須全程穿

著本計劃提供的泳裝上課。請選擇適當尺碼，如尺碼不合恕不退換。        

 尺碼 120 
（適合身高 115-124 厘米） 

 尺碼 130 
（適合身高 125-134 厘米） 

 尺碼 140  
（適合身高 135-144 厘米） 

*申請者是否完全不懂游泳或在不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下未能成功游泳 15 米 
（申請者必須為「完全不懂游泳或在不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下未能成功游泳

15 米」才能參與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 
 是         否 

有否參加過需繳費的泳班？（只用作内部研究／調查用途）  有         否 

從哪一個渠道得知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可選多項，只用作内部研究／調查用途） 

 Facebook  學校  朋友／親戚  網上 banner 

 Instagram  搜尋器  手機應用程式廣告  網上討論區  

 報紙（請列明）  社區機構（請列明）  泳會（請列明）  其他（請列明）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家長／監護人資料（*必須填寫） 

*家長／監護人全名  *與申請者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日間聯絡電話  

第三部份：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以下為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因舉辦活動的目的對相關人士之個人資料的處理聲明。 
本聲明是由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 （「我們」或「我們的」）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私隱條例》」）而作出。本聲明旨在通知閣下我們收集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將如何使用該等資

料、個人資料將轉交何人及閣下應向誰提出查閱資料的要求。 
「個人資料」指任何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例如：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別、香港身分證號碼、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居住地區、泳衣尺碼、有否領取綜援、有否領取書簿津貼），藉此能切實可行地確定個別人

士的身份及參加資格。 
收集方式 
我們主要透過報名表直接收集個人資料。我們亦可能收集有關閣下的互聯網協定地址、瀏覽器類型、域名及瀏覽時

間的資料。 
收集閣下資料的目的 
當你申請參加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我們將收集你的個人資料。由於所有申請者為 18 歲以下，在提供任何個人

資料前，必須先徵求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我們會在有關表格或報名表上指出所需的個人資料是用作強制性或自願性

用途。如閣下希望我們處理你的報名申請，你必須向我們提供在報名表上標示為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否則申請將

未能受理。你可自願決定是否提供報名表上沒有被標示為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 
有關個人資料將會被用於以下目的： 

(1) 核實閣下的身份及參加資格 
(2) 為閣下安排計劃物資領取 
(3) 向閣下提供本計劃的資訊、通告及其他信息 
(4) 進行內部統計研究及分析 

閣下個人資料的轉交 
我們將會對持有的個人資料保密，但我們可能向下列人士披露及／轉交有關個人資料，以用作本聲明所載用途： 

(1) 受委託管理本網站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及相關人員 及 
(2) 根據法律規定我們有責任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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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安全保障 
我們一向致力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受到保護，以免在未經授權或意外的情況下被查閱、處理、刪除或用作其他用

途。我們已執行各項適當的實質、電子及管理措施，以保障及確保閣下個人資料的安全。 
資料的保留 
我們會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存一段合理時間，以達到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或遵守香港的相關規則、規例及法律。不

再需要使用的個人資料將被銷毀。 
查閱／改正資料的要求 
根據《私隱條例》，任何人士均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由我們就該人士持有的個人資料。根據《私隱條例》的條款，

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辦公室有權就處理任何資料查閱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倘閣下有意查閱或改正閣下由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請將有關要求送交下述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9 樓 I 室 
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辦公室 （標上：「保密」）  
或電郵至：info.learntoswim@hkgswimming.org.hk 

註：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可作修訂，任何修改將於網站公布。 
第四部份：聲明 

(1) 本人及參加賽馬會小學生習泳計劃（下稱「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個人身體狀
況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導致不適宜參加本計劃；若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
子弟不注意安全或不遵守教練的指導，在本計劃範圍內遇到任何意外而引致損傷或傷亡，本人及參加
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將不會向本計劃及本計劃相關機構追究任何責任或賠償。 

(2) 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知悉本計劃及本計劃相關機構不鼓勵任何人士
攜帶貴重物品參加本計劃所有活動，如於本計劃期間蒙受任何財物損失，本計劃及本計劃相關機構概
不負責。 

(3) 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授權予本計劃、其中介公司及場地贊助機構在
本計劃上課或活動期間為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拍照並使用任何照
片、影片或任何其他活動紀錄作任何合法的用途，包括宣傳、商業廣告，而無須向本人及參加本計劃
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付款或賠償。 

(4) 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同意並承諾遵守本計劃之條款與細則，包括但
不限於大會防疫措施及安排；同時亦知悉本計劃有機會因應疫情及政府防疫措施而改動，本計劃將保
留最終決定權。 

(5) 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及敝子弟知悉本計劃保留隨時修改任何資料的權利而無
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計劃保留一切有關本計劃課程、活動、公開資料的最終解釋權、決定
權及修改權。 

第五部份：簽署（*必須填寫） 
本人及參加本計劃的家長／監護人（如適用） 謹此聲明及確認第一部份：申請者個人資料 及 第二部
份：家長／監護人資料無誤，並已閱讀以上第三部份：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及 第四部份：聲明。 

*家長／監護人 
全名  *與申請者關係  

*家長／監護人 
簽署  *日期  

    
請連同以下文件遞交： 

□ 40 毫米(闊) x 50 毫米(高) 的正面全新近照一張，照片的背景應無任何裝飾，頭部不可戴帽或類似

的其他物品，請將相片貼在表格上；及 
□ 出生證明副本：香港身份證 或 香港出世紙 或 護照（須清楚顯示出生年份為 2016 年）；及／或 

□ 
如
適
用 

（如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需提交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

人醫療費用豁免證明書」副本 （文件必須顯示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7 月 4 日或之後）；或 
（如為「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受助人 [全額或半額]），需提交由學生資助處發出的「學生資助

計劃綜合申請 2022／23 – 申請結果通知書」副本（文件必須顯示獲批資助的學年為 2022／
23 學年）  


